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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為結合社會人力資源，提昇本所為民服務品質，並協助政府推

行各項土地政策，特訂定本計晝。  

二、依據 

(一)志願服務法。  

(二)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所屬地政事務所運用志願服務推動要點。(以

下簡稱推動要點) 

三、志工召募 

    召募對象不分性別凡年滿十八歲，具高中、職以上學歷且身心

健康，品行良好，具有奉獻意願、服務熱誠、有志從事公益服務

者，每年至少可提供24小時以上之工作時數之愛心人士，均得申請

登記為本所地政志工。 

四、志工訓練 

(一)基礎訓練：依志願服務法規定參與教育訓練課程。 

(二)特殊訓練：依志願服務法規定參與教育訓練課程。 

五、運用方式 

（一）服務地點：本所諮詢台及其他經指派之地點。  

（二）服務時間： 

      1.工作日：每週一至週五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 

                五時，視實際需要分配及調度，以小時計算。  

      2.例假日：配合下鄉服務活動，依執行情形核算服務時數。 

（三）服務項目： 

 1、協助政令宣導。  

 2、代為查詢各項地政法令。  

 3、申請案件之協助指導。  

 4、指導各項申請書之填寫。  

 5、其他服務協助。 

（四）服務規範： 

 1、恪遵志願服務法第十五條所訂應有之義務。 



 2、志願服務人員從事服務時應注意服裝儀容整潔，配戴志工識別 

    證，並著志工服務背心。 

 3、志工人員協助推動有關為民服務工作時，應與地政事務所配合  

    並接受地政事務所指導，同時秉持「我為人人，人人為我」之  

    服務精神，協助地政事務所推行為民服務工作。  

 4、志工人員不得假藉其本人或地政事務所名義在外招搖或涉及不 

    法之情事。  

 5、為民服務時，要恪遵法令，不可利用職務向民眾索取收受酬勞  

    或贈品。    

 6、對於不熟悉之地政法令，須先向地政事務所有關人員查詢清楚 

    後才向民眾解說，以免發生錯誤或誤會滋生困擾。  

 7、志工人員服務範圍以本計畫所訂服務事項為原則，不得提供有 

    違反法令之行為。  

 8、地政志工本人得參加地政事務所各項有關之地政活動。  

 9、地政志工人員如有違反服務規範或其他不法情事，經地政事務 

    所查明屬實者，予以註銷除名。  

 10、地政志工人員原則上均為無給職。唯為地政事務所服務所需之 

    辦理費用，由地政事務所相關經費下支應。 

（五）依據志願服務證及服務紀錄冊管理辦法核發證、冊。 

六、志工管理 

    志工服務工作之規劃、督導、召募、甄選、訓練、服務分配、

考核、成果彙整及成效評估等業務，由本所地用課指定專人(研考)

承辦，並請各業務課協助辦理。 

七、考核及獎勵 

    配合推動要點第七點辦理考核；優良志工因升學、進修、就業

或其他原因需志願服務績效證明者，發給服務績效證明書暨推薦參

加臺南市政府優良志工徵選。 

八、經費 

    每年編列預算辦理志工保險。  

九、計畫公告方式 

    上網公告或張貼本所公佈欄。  

十、本計畫報請臺南市政府地政局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